附件3
存量低效用地及房屋转换临时用途申请表  
	申  请  人
（权利人）
	
	权利人/法人身份证号码
	

	代  理  人
	
	代理人
身份证号码
	

	申请人/法人
电话
	
	代理人电话
	

	坐     落
	

	不动产权情况
	土地证/不动产权证号
	

	
	证载用地面积（㎡）
	
	证载用途
	

	
	证载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证载终止日期
	

	
	现状低效情况
	

	临时转换用途情况
	总用地面积（㎡）
	
	涉及转用途用地面积（㎡）
	

	
	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涉及转用途建筑面积（㎡）
	

	
	申请转换用途
	
	申请期限
	

	投入金额（万元）
	

	
申请人承诺：
本表填报内容及提交的所有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均是真实的（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）。本次申请如有申请事实不符或因虚假资料而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，概由本人承担，与审批（或核准）机关无关。

申请人/法人/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

	镇(街）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镇（街）审核
意见
	
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

	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意见
	
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
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意见
	
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

	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台山分局审核意见
	
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

	市消防救援
大队审核意见
	
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

	市自然资源局审核意见
	
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


填报人证实申请人及提交资料真实有效，填写表格必须用黑色水笔，字迹清楚、不得涂改。注意事项：
1.本表签名必须经镇（街）窗口工作人员核实，负责人签名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2.复印件用A4纸，必须经镇（街）窗口审核原件并盖有“与原件相符”的印鉴，方可有效。
存量低效用地及房屋转换临时用途
申请材料清单

一、项目申请与方案文件
1.《存量低效用地及房屋转换临时用途申请表》（按规范格式填写）；
2.临时转换用途申请书（详细阐述用地及房屋现状低效情况、申请转换的必要性与合理性；拟转换的临时用途、具体业态、计划使用期限；承诺符合相关规划、安全、环保要求，并明确临时使用期满后的处置方式；项目实施后的社会、经济效益等情况）。
二、申请人身份证明
1.个人申请：提供申请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；
2.单位/企业申请：
（1）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（或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）复印件；
（2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.委托办理：
（1）个人委托需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；
（2）单位委托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三、权属证明文件
1.有效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《房产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载明土地及房屋信息）复印件；
2.涉及租赁关系的，应提交《租赁合同》及产权人同意其申请转换临时用途的书面证明文件；
3.标有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地籍宗地图、分户图，并需征得相邻权属人签名同意其申请转换用途（相邻权属人签名盖章）。
四、其他可能需要的文件
根据项目具体情形，可能需补充提供以下文件（如相关部门有明确要求）：
1.房屋安全鉴定报告；
2.设计方案；
3.消防安全评估或设计审查意见；
4.社区公示及意见处理情况说明等。
五、如涉及其他单位审核的需该部门审核盖章
如涉及国有资产需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盖章；涉及历史建筑的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审核盖章。









